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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一信

社會福利設施土地、
建物委辦方式與選擇要素

壹、前言

大衛  哈維  ，2008 指

出，縱使馬克思主張，資本主義必然已持

續努力克服一切空間阻礙，以「時間消滅

空間」為特徵，亦即透過運輸和通訊系統

的投資與創新來克服空間阻礙，但資本主

義的發展仍然取決於穩定、可靠的勞動力

和勞動供給。所以在城市發展的過程必須

能夠積極支持基本的勞動再生產過程。

在我國屬於個別社會福利法規  身心

障礙者、老人、失能者、特殊境遇家庭  婦

女  和兒童少年  所規定應該提供的福利

服務，就是每一個家庭勞動再生產的一部

分。這些福利服務的提供需要物理上的”

空間”。

如果是從私有空間提供社會福利服

務，勢必在空間市場上價購或承租空間，

很不幸的是社會福利和資本尋租過程剛好

往相反的方向進行。現有在都市計畫區內

有大面積土地的社會福利機構，該區位在

很久很久以前，也大都屬於該時代的偏遠

地區；而當前的社會福利機構，總是尋求

都市計畫或非都市計畫區域內的相對便宜

農地來進行特定目的事業的地目變更。目

前雖可依據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

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但程序趨於嚴格，

其回饋金也提高到公告現值 50。

如果從公有空間提供福利服務的情況

來看。雖然內政部  當時社會司仍在內政

部  於 1996 年訂定「政府鼓勵民間辦理

社會福利服務實施要點」及「委託契約書

範本」；1997 年進一步訂定「推動社會福

利民營化實施要點」開啟公設民營機構的

合作模式。但直到 2016 年都市計畫法才

將社會福利設施納入公共設施的一部分，

且到目前都尚未訂出檢討和劃定原則。

在私部門取得社會福利空間越加困

難，而公部門也開始有更明確的法律依據

規劃出並提供民間興辦社會福利服務的空

間地當下。我們有必要來探討各種社福空

間所要搭配的各種委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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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空間部門對社會福利設施
的回應

在抑制資本尋租的過程中，立法院

在 2011 年修正”國有財產法”第 53 條規

定「非公用財產類之空屋、空地，並無預

定用途，面積未達一千六百五十平方公尺

者，得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辦理標售。面

積在一千六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者，不得

標售。」2011 年同時也訂定”住宅法”，

確立了國家必須興辦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

解決民眾居住權問題，取代讓民眾取得所

有權的”國民住宅條例”(2015 年廢止 )。

在社會福利和住宅倡議運動的過程

中，與空間相關的部分也有幾項突破性進

展，包括”住宅法”第 33 條在 2016 年修

法，規定「為增進社會住宅所在地區公共

服務品質，主管機關或民間興辦之社會住

宅，應保留一定空間供作社會福利服務、

長期照顧服務、身心障礙服務、托育服務、

幼兒園、青年創業空間、社區活動、文康

休閒活動、商業活動、餐飲服務或其他必

要附屬設施之用。」讓社會住宅興辦過程

伴隨興建的社會福利附屬設施，從得設改

為應設。

另外，2015 年立法院三讀”都市計畫

法”的修法，在第 42 條有關”公共設施

用地”項目，第一項第二款增列了社會福

利設施，相應也在第 46 條增列。”這些

公共設施應該按閭鄰單位或居民分布情形

適當配置。”

營建署也在 2013 年 11 月 29 日公告

的公設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中要求，在公

設地檢討構想第二點提及”因應人口結構

朝向高齡、少子女化之影響，有關超過未

來需求之公共設施用地考量檢討調整，並

優先考量高齡化社會發展之社會福利設施

需求，以因應未來實際發展需要”。

為了在區段徵收、市地重劃過程，

比照都市計畫法取得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目前在立法院有吳玉琴委員所提出「平均

地權條例第五十五條之二及第六十條」及

「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四條」兩個法案的

修正案，已經一讀，交付內政委員會審查。

為促進公共設施用地的有效、活化利

用，2003 年營建署制定”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多目標使用辦法” 以正面表列方式訂出

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之用地類別、使

用項目及准許條件，部分社會福利設施可

以透過平面多目標，或在一樓的立體多目

標來申請在該公共設施中合併使用。

避免土地稀有財私有化最後變成壟斷

地租，並積極解決社會福利設施的用地問

題，空間部門的專業工作者，在社會福利

倡議運動互動過程中持續了解各社福部門

對空間的需求，並做出了前述努力，包括：

1. 社會住宅中開創社會福利設施，且

只租不售；

2. 公共設施合併使用，並創造、保留

公共社福設施用地。

參、我國委託民間經營社會福
利的趨勢

江亮演和應福國指出 2005 在臺灣社

會福利領域，在 1980 年代受西方民營化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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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影響，因政府資源不足，遂鼓勵或擴大

民間參與，初期以獨自興辦社會福利事業

為主。為了推動社會福利民營化，內政部

頒訂「加強結合民間力量推展社會福利實

施要點」；隨後臺北市政府訂定「社會福

利設施委託民間專業機構辦理實施要點」；

內政部復於 1989 年頒布「內政部加強社會

福利獎助作業要點」；臺北市於 1993 年委

託學者專家研擬「臺北市政府委託民間團

體辦理社會福利設施辦法草案」，積極推

動民營化。內政部又在 1996 年訂定「政府

鼓勵民間辦理社會福利服務實施要點」及

「委託契約書範本」。1997 年又訂定「推

動社會福利民營化實施要點」。

我國二十多年來「福利多元化」、「民

營化」、「私有化」、「公民參與」、「購

買服務」等思潮漸漸為專家學者們所倡

導，社會福利服務也逐漸發展成為政府公

部門與民間社會福利團體私部門共同構成

的服務體系。

肆、社會福利設施的用地和建
築規定簡介

社會福利設施是很多樣的，除傳統依

各種社會福利法規成立的兒少安置機構、

托嬰中心、身障機構和老人安、養護機構

及護理之家外，近幾年更因為長期照顧服

務法和住宅法增加了長照機構和社會住

宅，這些都已被解釋成社會福利設施。

社會福利設施在用地容許上也算寬

鬆。在都市計畫地區內，除了特定農業區

不得變更為社會福利設施使用，在保護區

和農業區可以核准使用，在住宅、商業、

工業區等分區則都是沒有限制使用。

在公共設施用地上，也可以依”都市

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向直

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核准作社會福利設施

( 不同類型的公共設施可以提供的社會福

利項目不同 ) 使用，其中有平面  俯視圖 

多目標和立體  不同樓層  多目標的核准

使用方式。

在非都市計畫地區，依據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所編定之各種用地編定及其允許

使用及許可使用細目，甲、乙、丙種建築

用地及休憩用地均允許使用為社會福利設

施。如果是農地，當然就回到農業主管機

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進

行特定目的使用變更。

用地問題解決之後，還要面對機構類

型相對應在建築法第 73 條的建築物使用

類 組  例 如：：1、2；1、2；3、

4 以及相對應的消防法規  甲類、乙類

場所  規定。如果是舊有建築物，則有一

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或須辦

理變更使用執照的程序與相關規定。

除用地、建築和消防法規，因應各領

域族群的需求不同，各社福法規也有制定

 服務機構設立標準，去管理人均面積、

休憩設施、寢室、日常活動場所、衛浴廚

房等相關規範。

以上用地、建築、消防及設各服法規

設立標準規範適用全部在公立、私立、公

辦民營等社會福利機構的設立過程。要進

入下一個章節之前必須先有前述法規地圖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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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公有財產提供社會福利設
施的方式探討

在國內大多數民眾所居住的都市計畫

區內，要籌設社福機構，除非由各級政府

提供場地讓非營利機構經營，否則以社福

組織來說根本無法負擔市場上的高額租金

和地價。

由政府提供場地  公有財產 ，鼓勵

民間社福組織提供服務，就是一種政府處

分財產的概念，於是就會受到國有財產法

及地方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等公產管理法規

的約束；也可能是透過”政府採購法”向

民間採購服務或基於”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法  以下簡稱促參法 ”鼓勵民間出

資興辦服務。

到底各級政府可以透過那些方式將公

有財產  場地  提供出來，是當前社政和衛

政主管機關要積極面對的事。透過公有財

產  場地  來提供民間使用，提供社會福利

服務，可有以下幾種途徑，而這些途徑的

選擇要考量適用的法規、基地條件、服務

內涵、是否有收益等面向。詳如下表 1：

表 1 公產運用於社福用途的開發經營模式類型

開發經營模式 公辦民營 公產民營 促參 設定地上權

處理方式 委託辦理 標租、委託經營

、 無
償、有償 、
、、、
 等模式

設定地上權契約

適用法令

政府採購法

機關委託專業服

務廠商評選及計

費辦法

機關委託社會福

利服務採購作業

手冊

國有財產法

地方政府財產管理

自治條例

地方政府財政局經

管市有非公用不動

產租金及出租作業

規定

地方政府財產委託

經營管理自治條例

地方政府市有公用

房地提供使用辦法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標租作業要點

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及相關

子法

國有財產法第

四十七條第三項

規定

設定地上權實施

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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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形式

因應政府政策需

求，將空間整理

到一定堪用程

度， 或連整修

都委託  再委託

民間經營。

因應政府政策需求，

將公有非公用既有

建物、須拆除重建

等建物，設定一定

期限及用途標租或

委託給民間經營。

因應政策需求政

府主動規劃，但需

要吸引民間資金

投入建築物興建。

活化公有土地

不一定要有政策

目的，但可以附

條件。

有地上權業者，

可以在一定期限

內擁有該建築物

所有權

民間團體義務

與權利

1 通常為民間單

位經營時難有

獲利，需政府

大量補貼的標

案。 無法收

費， 或 收 費

有政府規範上

限 
2 作為採購契約

之乙方，負責

合約中之業務

營運。

一定期限內使用

該公產。

1 有收益，財務可

以平衡的服務。

2 負擔租金  或回

饋金  特定目的

事業營運。

3 租約時間內使用

該公產。

1 投資興建、並

負擔權利金、

回饋金。

2 容許部分面積

作為商業用途

使用。

3各項租稅優惠。

1 投資興建、並

負擔租金、權

利金、回饋金。

2可要求其一定比

例面積分回作

為特定用途。

各級政府優點

1 降低民間業者

負擔，可以快

速 擴 增 服 務

量。

2 可以將工程修

繕業務，包含

在委託標案

中，降低社政

人員不熟諳工

程以致觸法之

風險。

1市府有租金收入。

2 免受政府採購法

拘束，避免採購

爭訟。

3 回歸市場機制。

1 政府不出資。

2 有權利金、回

饋金等收入。

1 政府不出資。

2 有房屋稅等相

關租稅收入。

主要案例

公辦民營身心障

礙機構  南港重

殘養護中心、弘

愛發展中心 、
養護機構、婦女

服務中心

長照社區機構：大

同日照；高雄鳳山、

大寮、梓官、內門、

燕巢、左營等社區

式長照機構。

台北市北投健康

管理中心、宜蘭

教養院、寧園教

養院

新北新光集團板

橋銀髮住宅

備註：各級政府之間的撥用或價購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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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辦民營
如果以所有權和經營權觀點來看，所

謂公辦民營是硬體設備所有權仍歸屬於政

府部門，而硬體設施的經營管理權責交由

民間福利機構  江亮演、應福國 2005。 

但公設民營畢竟不是法定名詞，僅為一般

概稱  蘇昭如 1993。行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1999）頒布的「政府業務委託民間

辦理作業手冊」也有”公辦民營”定義：

「機關對外委託民間提供服務類型中之公

有財產經營管理（含公有財產、公共設施）

及社會福利服務（含啟智中心、居家看

護），則以『公辦民營』統稱之。」

從法規依據”政府採購法”來看會

更清楚公辦民營和其他場地開發模式有

區隔。根據政府採購法，整個社會福利服

務業務的範圍必須相當明確，由辦理機關

 政府  訂定計畫編列預算進行各階段  設

計、興建和營運  招標。

然而，整個程序相對繁瑣，要面對

設計、興建和營運各階段介面整合的問題

 不過也有機關透過異質性採購，將工程

財務及勞務整合在一個標案之中，避免掉

承辦同仁不熟悉工程標案而產生的風險 ；

而且預算金額龐大，不管是新建或整建維

護，都需要由辦理機關編足相關預算支

應。雖然政府吸收興辦成本，表示承接單

位不需額外付出，只要專心經營受委託業

務即可。但採購法因為有較短年期的合約

規定，也因此影響經營團隊意願。例如：

在臺北市的公設民營機構最長合約期間不

得超過九年，雖然可根據評鑑成績優先續

約，但仍可能影響經營團隊的意願，更可

能因為需定期招標而造成服務中斷。除此

之外，由於土地建物設施的所有權人皆屬

政府，受託單位不須額外負擔租金、房屋

稅和地價稅，不過各機關還是可規範定額

或一定比例營業額，做為回饋金標準。

綜上，如果該社會福利服務，在營運

過程當中沒有獲利可能，像是無法對民眾

收費  例如各領域福利服務中心 、收費

已訂有上限者  例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

或業務經營因有特定目的  例如庇護工

場 ，才會有較多機會用到公設民營的開

發經營模式。

二、公產民營 標租 
為提升公用房地的使用效益，增加財

政收益，有些地方政府會依據財產管理自

治條例制訂公用房地使用辦法。公用房地

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可以採取公開招標或

申請使用方式辦理  例如：臺北市公有房

地提供使用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可採

申請使用之例外規定：申請之用途具公益

性、公共性或供自來水、電力、天然氣、

電信、郵政等公用事業使用，管理機關基

於政策或法令規定，應予輔導或配合 。

公有房地的提供使用是一種行政契約

的締結，但以不超過三年為原則，臺北市

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五條

有委託期間合計以九年為限的規定，土地

法第 25 條的規定是十年為限。

公有房地的租用須依行政院公布的租

金率  依土地申報地價年息 5 核算，

但基於政策或法令規定，應予保障或輔導

者，不得低於依土地申報地價年息 3 ，

如有配合管理機關執行業務之使用，甚至

得無償提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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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理自治

條例是前述使用辦法之母法，在該條例中

即已明訂委託經營管理項目包括：社會福

利服務設施  委營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三

款 。這個條例第五條直接規定，「受託

人對於受託業務須獨立設帳並自負盈虧，

委託機關不給予任何經費補助。」但屬公

益性之委託業務或受託人願出資改善原有

設施，經核確能提升服務品質者，委託機

關得就其業務性質或個案給予補助。委託

經營管理還可能因業務性質不同而訂有保

證金、租金、使用費、回饋金及權利金。

 第十二條 

基於以上規定看出，可以自負盈虧達

到財務平衡的業務內容，才是公產民營此

類開發經營模式的標的。衛福部從去年推

出長照 20，讓政府依據行政程序法以特

約方式向民間長照業者購買長照服務。特

約的支付金額設算，內含專業服務費、督

導及行政管理費用，可以讓該機構自負盈

虧，也因此有越來越多的縣市  特別是高

雄市  將公有財產透過標租給長照業者的

方式，快速擴增服務據點。 臺北市則以

委託經營形式居多 

三、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促參 
促參法在分類上屬於特許權，透過主

辦機關制定計畫並與民間業者簽訂投資契

約興辦依促參法第三條所稱各項正面表列

的公共建設。

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可以依第八條

規定的各種方式 、 無償、有

償 、、、、 等  辦理。

由於促參是特別法，為鼓勵民間出

資參與，該法有許多排除其他法律適用的

規定，在投資規定有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

例第十九條；在租賃相關規定則有民法第

449 條、土地法第 25 條、國有財產法第

28 條規定。國產法第 28 條規定，主管或

管理機關對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收

益。民法第 449 條和土地法第 25 條，則

分別規定租賃契約期限為二十年及十年。

促參法主要是吸引民間投資，所以需要讓

投資業者有更長的期限使用該公用財產，

以利投資攤提財務平衡。促參法同時也有

許多土地取得和租稅優惠的措施，例如：

促參公有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租金優惠

辦法，又區分興建期  公告地價年息 1

和營運期 公告地價年息 3的優惠租金。

各縣市另訂有”民間機構參與重大公共建

設減免地價稅房屋稅契稅辦法”，減輕業

者營運成本。

促參的最大好處是由民間機構自行辦

理融資籌措建設經費，減少主辦機關財政

負擔，甚至可以收取權利金增加國  公 

庫收入，且一次性技術服務採購，只要可

行性評估和先期規畫得當，採購程序相對

單純。但由於絕大部分社會福利服務很難

自負盈虧，更遑論有獲利可能，因此促參

案須包括許多主計畫中的附屬作業設施，

例如：增加商業、住宅容積，讓投資業者

獲利；甚或簽訂政府保證購買社會福利

服務的附約。也因此社會福利服務的促參

案，雖然在各項合約條件都對民間業者相

當有利，但財務可行性評估如果未能取得

業者信任，常常有流標或承標者最後無法

履行契約的問題。這些案例包括：：屏東

的南臺灣連續性多元長期照顧園區、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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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慈博愛園區  案  舊案 ，和高雄北

長青園區等。不成功案例背後的原因皆不

盡相同，尚需進一步爬梳。

促參的規畫時常必須在”社福設施

最大化”及”最有利民間投資財務效益

最大化”原則之間擺盪。政府一方面希望

運用公產可以不用花錢就長出更多的福利

服務，另一方面又得預防社會對圖利業者

的批評。像是電影《海角七號  中，山也

，海也  的經典台詞，就是民眾

對  不信任的最佳註解。

相反地，當然亦有成功  的案例

 宜蘭和寧園教養院 ，不過後來總是陸續

有回饋金爭議和來自承辦機構營運需要再

補貼的要求。

目前正在規劃中有兩個案子，包括 1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的案子  秀山國小轉置 

「臺北市北投長期照護園區開發案之可行

性評估」初步規劃以提供急性後期照護、

社區共享空間和住宿式長照機構；2 新北

市城鄉發展局「新北市碧華國中原址轉置

利用可行性評估」，初步建議以興辦公共

服務設施  停車場 、不同類型之照顧服

務  住宿式及居家式長照機構；身心障礙

機構 、地區發展及服務資源及公共設施

 公園、廣場及市政儲備用地 。如果主管

機關在計畫初期評估就將讓需投入的建設

成本進行透明、合理的財務試算；讓社區

居民及服務需求者代表，透過公共參與的

方式表達對該基地公共和社福設施及周邊

交通的需求期待；讓政府各局、處具體盤

點倒底欠缺哪一類社福設施  需要服務的

人數  需求的樓地板面積  讓搭配的社會

福利服務的經營團隊不需再額外付出權利

金、回饋金，優先照顧社會弱勢，提供優

質、平價的服務；並記取之前  案的

失敗教訓，或許將會是新一波促參的成功

案例。

四、設定地上權
設定地上權是讓地上權人取得土地

使用之正當權利，讓地上權人保有建築物

或其他工作物，而使用他人土地之定限物

權。而前述所提及的促參可以使用設定地

上權的方式簽約，但設定地上權的開發模

式不一定就是促參。

參考新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規則第 19

條  設定地上權為非公用土地開發的其中

一種模式  及新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

地上權作業要點來看，設定地上權存續期

間不得逾七十年，並訂有權利金及地租規

定  沒有社會福利使用的優惠規定 ；地

上權人經執行機關同意得辦理地上權或地

上建物之抵押貸款。

設定地上權的開發模式，主要目的

常常是為了活化公產土地，不一定需要明

確的政策目的；但也可以透過附加條件方

式設定招標。透過此種模式開發，民間機

構財務和營運穩定度，將直接影響案件成

敗，且該筆土地使用權在設定地上權期間

為開發發商所有。

去年新光人壽標下板橋油庫口興建樂

齡宅，就是一種設定地上權的招標模式，

但該樂齡宅是一種提供高端旅館式管理加

入健康管理服務的出租宅，每月每戶租金

高達八萬元以上  經濟日報 20181129 報

導 ，並不是任何社福法規規範的社會福

利機構。或許將來醫、養、住合一，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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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築技術上可以解套，會有業者透過地

上權的招標長出福利服務，但該服務價格

應該不是平價的。

陸、結語

很顯然地，如果不計算用地成本，依

據政府負擔成本高低，分別為公辦民營、

公產民營、促參、設定地上權。相對的，

以民間單位資金投入高低來講，分別是設

定地上權、促參、公產民營及公辦民營。

更簡單的區分是以民間單位”有無興建建

物”作為區分。民間單位有興建物者只能

是促參  或附條件（要求部分項目一

定要做什麼）設定地上權，因為標租的時

間一般不能超過 10 年  土地法第 25 條 ，

所以興建建物不可能划算。如果沒有要民

間單位興建建物，就可能是促參、政府採

購（包含一般勞務委託、市有財產委託經

營等）或標租等方式。

所以辦理機關和受委託民間單位在規

劃實施計畫或考慮承標時，都必須考量該

服務營運的財務可行性，過程中必須設定

以下各項目財務假設及參數設定，包括：

評估營運期間、建築物殘值及折舊、租金

調整率、通貨膨脹率、折現率、營利事業

所得稅及營業稅、資本結構、融資利率、

折舊攤提及重置等。也要進行基本財務規

劃，包括：：興建工程成本、營運期間營

運收入、營運期間費用等因素。而各種基

地條件  沒有建物或建築改良物的土地、

土地含建物  堪用不堪用 、都市計畫區

域還是非都、周邊地價高低和大小 、各

種社會福利設施屬性  可否財務自償、可

否符合地用和多目標使用 、各級政府政

策目標  主管是否積極開辦各項服務 、

各局處是否能無私配合 ( 閒置空間的列管

是否明確公開，例如高雄市為活化閒置空

間，訂有校園閒置空間活化實施要點，並

透過資訊系統整合平台將閒置空間資訊公

開，並由市府副秘書長以上層級成立市府

空間清查小組 )，這些因素都綜合交織在

公辦民營、公產民營、促參、設定地上權

的委辦選擇中，需要各位承辦同仁基於個

別基地、個案考量去規劃實施。

人類社會現代化的歷史過程中，壟斷

地租的問題必須依靠群眾力量和國家的政

策來進行修正調整，否則接下來高房價、

高房租所衍生的社會問題，在臺灣已經是

歷歷在目，動搖國本的政治問題。希望各

位社會福利業務承辦同仁透過本文，能清

楚看到自己在開創社福空間的使命。

( 本文作者為台灣社會福利總盟秘書長 )

關鍵詞：委託、社會福利、建物、設施

　　　    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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